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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权益登记日：股票期权2022年12月1日、限制性股票2022年12月1日；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294.75万份；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345.00万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完成了《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

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2022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22年10月31日为首次授权日、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85名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297.75万份，行权价格为16.36元/份，向符合条件的192名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349.75万股，授予价格为8.18元/股。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实际情况如下。

1、首次授权日、首次授予日：2022年10月31日；

2、首次授予权益数量：股票期权294.75万份，限制性股票345.00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189人，其中股票期权授予人数为183人，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为189人；

4、首次行权/授予价格：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6.36元/份，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价格8.18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A股普通股。

6、拟授予人员、数量和实际授予人员、数量的差异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定首次授权日、首次授予日以后，在后续办理登记的过程中，1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1万股限制性股票及1万份股票期权，1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1.75万股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

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取消拟向其授予的2万股限制性股票及2万份股票期权。 因此，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实际登记激励对象人数由185人调整为183人， 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的登记数量由297.75万份调整为294.75万份；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实

际授予登记激励对象人数由192人调整为189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数量由

349.75万股调整为345万股。

7、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1）获授的股票期权情况：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

份）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比

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183人） 294.75 82.5630% 0.5895%

预留 62.25 17.4370% 0.1245%

合计 357.00 100% 0.7140%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

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

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

股)

占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1 夏成亮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8.00 1.9644% 0.0160%

2 林友钦 董事、副总经理 8.00 1.9644% 0.0160%

3 张宇生 副总经理 8.00 1.9644% 0.0160%

4 黄志雄 副总经理 8.00 1.9644% 0.0160%

5 郑连勇 董事 7.00 1.7188% 0.0140%

6 杨小燕 董事 7.00 1.7188% 0.014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183人） 299.00 73.4193% 0.5980%

预留 62.25 15.2855% 0.1245%

合计 407.25 100% 0.8145%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

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

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限售期和行权/解除限售安排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权之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

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自相应部分授权之日起12个月、24

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

权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

权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

权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或因未达到行权条件而不能申请行权的该

期股票期权，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3、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及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自相应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

债务。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

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

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

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验字〔2022〕361Z0072号《验资报

告》， 对公司截至2022年11月11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认为： 截至

2022年11月11日止，公司已收到189名特定增发对象缴纳的出资款，全部以货币出资，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221,000.00元。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00元， 股本为人民币500,000,

000.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3,450,000.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503,450,000.00元。

四、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情况

2022年12月1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94.75万份股票期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期权名称：立达信期权

（2）期权代码（分三期行权）：1000000280、1000000281、1000000282

（3）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22年12月1日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2022年12月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首次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500,000,000.00股

增加至503,450,000.00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江淮、米莉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后，持股比例虽发生变动，但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2,732,500.00 3,450,000.00 446,182,50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7,267,500.00 0.00 57,267,500.00

总计 500,000,000.00 3,450,000.00 503,450,000.0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权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和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

权/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及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

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权益类

别

首次授予

权益数量

（万份/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股票期权 294.75 766.94 76.14 410.39 196.17 84.24

限制性股票 345.00 3,222.30 354.32 1,876.45 723.81 267.72

合计 639.75 3,989.24 430.46 2,286.84 919.98 351.96

说明：1、上述成本摊销测算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权

日、实际授予日、授权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 上述成本摊销测算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若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

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

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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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深圳市

恒邦兆丰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恒邦企成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恒邦

企成1号”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430,279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5.303%，占最新总股本

（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2022年9月， 公司总股

本由23,440万股变更为23,475.16万股）的5.295%；

董事张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40,129股，通过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6,955,500股（四舍五入取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895,629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3.795%，占最新总股本的3.789%；

董事郑晓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13,910股，通过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8,654,144股（四舍五入取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068,054股，占公

司当时总股本的4.722%，占最新总股本的4.715%；

董事耿洪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77,620股，通过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5,116,716股（四舍五入取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494,336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2.771%，占最新总股本的2.766%；

董事崔荣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86,760股，通过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1,386,245股（四舍五入取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73,005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0.756%，占最新总股本的0.755%；

上述董事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直接持有部分已于2022年2月

1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监事金建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81,750股，通过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4,620,589股（四舍五入取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702,339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2.433%，占最新总股本的2.429%；

监事陈小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9,509股， 通过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184,775股（四舍五入取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4,284股，占公司当时总

股本的0.096%，占最新总股本的0.096%；

上述监事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直接持有部分已于2021年8月

1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8月13日，公司披露了《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本次减持计划涉及7名股东，计划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恒邦企成1号减持股份数量不

超过1,50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640%，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张东先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85,000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07%；郑晓远先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600,000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56%；耿洪斌先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300,000股，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128%；崔荣华先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96,6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不超过0.041%；金建中先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6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不超过0.111%；陈小东先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9,8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0.0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邦企成1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434股，减持股

份数量占公司最新总股本0.009%； 张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64,464股，

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0.113%，其余股东及董监高均未减持。 本次减持计划时

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恒邦企成1号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2,430,279 5.295% 协议转让取得：12,430,279股

张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895,629 3.789% IPO前取得：8,895,629股

郑晓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068,054 4.715% IPO前取得：11,068,054股

耿洪斌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494,336 2.766% IPO前取得：6,494,336股

崔荣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773,005 0.755% IPO前取得：1,773,005股

金建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702,339 2.429% IPO前取得：5,702,339股

陈小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24,284 0.096% IPO前取得：224,284股

注：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2022年9月，公司总

股本由23,440万股变更为23,475.16万股，上述持股比例为占变更后总股本的比例。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恒邦企成1

号

20,434 0.009% 2022/9/5～2022/12/2

集中竞价交

易

20.48-21.50 427,921.18

12,409,

845

5.286%

张东 264,464 0.113% 2022/9/5～2022/12/2

集中竞价交

易

22.46-22.78

5,947,

276.27

8,631,165 3.677%

郑晓远 0 0.000% 2022/9/5～2022/12/2

集中竞价交

易

0.00-0.00 0.00

11,068,

054

4.715%

耿洪斌 0 0.000% 2022/9/5～2022/12/2

集中竞价交

易

0.00-0.00 0.00 6,494,336 2.766%

崔荣华 0 0.000% 2022/9/5～2022/12/3

集中竞价交

易

0.00-0.00 0.00 1,773,005 0.755%

金建中 0 0.000% 2022/9/5～2022/12/2

集中竞价交

易

0.00-0.00 0.00 5,702,339 2.429%

陈小东 0 0.000% 2022/9/5～2022/12/3

集中竞价交

易

0.00-0.00 0.00 224,284 0.09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公司董事张东先生因疏忽导致其违规减持公司股份264,46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9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亚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违规减持并致歉的公告》(2022-080)。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安排及计划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安排及计划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股东

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择机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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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张世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233,65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9.80%；王宗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307,7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3%；

徐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48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5%；王开拓先生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9,481,87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67%； 张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256,2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8%；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张蕾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79,8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0%；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王菟莹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 上述减持主体为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2年5月18日披露《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3），公司控股股东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张琳及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张蕾、王菟莹因个人资金需求及资产规划，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194,520股，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00%。 2022年12月1日，公司

收到张世豪先生、王宗辉先生、徐云先生、王开拓先生、张琳女士、张蕾女士送达的《关于股

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世豪先生累计减持股

份4,120,000股，王宗辉先生累计减持股份2,204,000股，徐云先生累计减持股份1,334,

200股，王开拓先生累计减持股份780,000股，张琳女士累计减持股份514,000股，张蕾女

士累计减持股份421,400股,王菟莹女士未减持所持股份。 上述股东基于对目前二级市场

形势及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自身安排决定提前终止其减持计划，其未减持部分不

再减持。

●公司控股股东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蕾、王

菟莹、 上海蓝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蓝墨私享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从48.59%减少至46.0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世豪 5%以上第一大股东 40,233,657 19.80%

IPO前取得：30,948,967股

其他方式取得：9,284,690股

王宗辉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5,307,741 7.53%

IPO前取得：11,775,185股

其他方式取得：3,532,556股

徐云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1,488,100 5.65%

IPO前取得：8,837,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651,100股

王开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481,874 4.67%

IPO前取得：7,293,749股

其他方式取得：2,188,125股

张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256,250 3.08%

IPO前取得：4,812,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443,750股

张蕾 5%以下股东 4,879,881 2.40%

IPO前取得：3,753,755股

其他方式取得：1,126,126股

王菟莹 5%以下股东 1,300,000 0.64%

IPO前取得：1,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张世豪 40,233,657 19.80%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王宗辉 15,307,741 7.53%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徐云 11,488,100 5.65%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王开拓 9,481,874 4.67%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张琳 6,256,250 3.08%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赵绍满 9,812,074 4.83%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张蕾 4,879,881 2.40% 张蕾与张世豪为父女关系。

王菟莹 1,300,000 0.64% 王菟莹与王开拓为父女关系。

上海蓝墨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蓝

墨私享7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0 0%

2022年5月17日，蓝墨7号与控股股东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

开拓、赵绍满、张琳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在

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蓝墨7号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张世豪先生

持有的不超过4,120,04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3%。

合计 98,759,577 48.60% —

注：合计持股比例实际为48.59%，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张世豪 4,120,000 2.03%

2022/6/28 ～

2022/11/11

大宗交易

12.14 －

13.58

51,159,800

未完成 ：1,

656,088股

36,113,657 17.77%

王宗辉 2,204,000 1.08%

2022/6/23 ～

2022/11/14

大宗交易

12.14 －

13.65

27,626,420

未完成：716

股

13,103,741 6.45%

徐云 1,334,200 0.66%

2022/6/15 ～

2022/12/1

集中竞价

交易

13.63 －

15.68

19,611,718

未 完 成 ：

172,132股

10,153,900 5.00%

张琳 514,000 0.25%

2022/7/13 ～

2022/11/29

大宗交易

12.14 －

12.28

6,275,940

未 完 成 ：

258,822股

5,742,250 2.83%

王开拓 780,000 0.38%

2022/7/21 ～

2022/11/11

大宗交易

12.59 －

13.76

10,276,500

未 完 成 ：

391,778股

8,701,874 4.28%

张蕾 421,400 0.21%

2022/7/13 ～

2022/11/24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12.14 －

15.36

5,302,469

未 完 成 ：

180,798股

4,458,481 2.19%

王菟莹 0 0%

2022/6/10 ～

2022/12/1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160,586股

1,300,000 0.64%

注： 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 公司控股股东与由张世豪先生的女儿张琳女士、 张蕾女士

100%持有的“上海蓝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蓝墨私享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蓝

墨7号” ）在原有《一致行动协议》的基础上签署补充协议,增加蓝墨7号为一致行动人；张世

豪先生将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蓝墨7号转让股份合计不超过4,120,042股（含本数），该事项

属于公司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 2022年6月28日至2022年11

月11日期间，张世豪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蓝墨7号减持4,120,000股，为一致行动人之间

的转让。 截至公告披露日，蓝墨7号持有公司股份4,1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张世豪先生、王宗辉先生、徐云先生、王开拓先生、张琳女士、张蕾女士和王菟莹女士基

于对目前二级市场形势及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 根据自身安排决定提前终止其减持计

划，其未减持部分不再减持。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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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有关规定，公

司现就重整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8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下合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交易

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 ）裁定受理青岛融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

并指定本案由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区法院” ）审理，公司股票交

易于2022年8月19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2年8月19日，公司收到莱山区法院送达的“（2022）鲁0613破3号”《决定书》、

“（2022）鲁0613破3号”《公告》、“（2022）鲁0613破3号之一”《通知书》、“（2022）鲁

0613破3号”《复函》及“（2022）鲁0613破3号之一”《决定书》，莱山区法院指定台海玛

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通知债权人应在2022年9月19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并定于2022年9月23日9时30分采取网络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

且法院准许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及准许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

事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被法院指定管理人并启

动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经报请莱山

区法院，公司将于 2022�年 11�月 28�日上午 9�时 30�分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

表决《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11月12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

2022-080）。 2022年11月28日，莱山区法院及公司管理人依法召集公司债权人、出资人审

议并通过《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

月29日披露的《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出资人组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088）。 2022年11月29日，莱山区法院作出（2022）鲁0613

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台

海核电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

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3）。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规则》第9.4.10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9月2日、9月9日、9月17日、9月24

日、10月1日、10月15日、10月22日、10月29日、11月5日、11月12日、11月19日、11月26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0/057/058/061/064/069/070/071/074/075/078/083/085）。

三、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

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

产。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 ）第9.4.17条第（六）款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因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二）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2年5月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3、公司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且公司自2019年度至今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净利润均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2年

5月6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4）。

4、根据《上市规则》第9.3.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

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

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二）经审计的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

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

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

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9.3.7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 若公司2022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

5、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重

整方案尚未确定；公司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台海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已经法院裁定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前述重

整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破产重整进程，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

的权利，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

项的进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以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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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6,697,4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96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顾萃主持，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6,400,200 99.9547 272,400 0.0414 24,840 0.003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顾萃 656,400,200 99.9547 是

2.02 龚新度 656,400,200 99.9547 是

2.03 王竹倩 656,400,200 99.9547 是

2.04 程金元 656,400,200 99.9547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窦红静 656,400,200 99.9547 是

3.02 成荣光 656,400,200 99.9547 是

3.03 杨海涛 656,400,200 99.9547 是

4、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王晓军 656,400,200 99.9547 是

4.02 陈千里 656,400,200 99.9547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成先生、赵小雷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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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2年12月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提前通

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顾萃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顾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1、推选王竹倩女士、成荣光先生、杨海涛先生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推举成荣光先生

为召集人；

2、推选顾萃先生、龚新度先生、窦红静女士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推举顾萃先生为召

集人；

3、推选程金元先生、成荣光先生、杨海涛先生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推举杨海

涛先生为召集人；

4、推选顾萃先生、窦红静女士、成荣光先生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举窦红静女士为

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程金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顾亚红女士、张高荣先生、冯蜢蛟先生、陈志军先生、包栋校先生、刘建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蒋洁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卞亚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费亚楠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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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2年12月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提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

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主席王晓军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晓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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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日召开了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以及选举监事会主席等相关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分别为顾萃先生、龚新度先生、王竹倩女士、程金元先生、窦红静

女士、成荣光先生、杨海涛先生；其中，顾萃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程金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窦红静女士、

成荣光先生、杨海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1、审计委员会：成荣光先生、王竹倩女士、杨海涛先生，其中成荣光先生担任召集人；

2、战略委员会：顾萃先生、龚新度先生、窦红静女士，其中顾萃先生担任召集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程金元先生、成荣光先生、杨海涛先生，其中杨海涛先生担任召集人；

4、提名委员会：顾萃先生、窦红静女士、成荣光先生，其中窦红静女士担任召集人。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9）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非职工代表监事：王晓军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千里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刘梦杰先生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9；2022-098）。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程金元先生

2、副总经理：顾亚红女士、张高荣先生、冯蜢蛟先生、陈志军先生、包栋校先生、刘建龙先生

3、财务总监：蒋洁华女士

4、董事会秘书：卞亚波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费亚楠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卞亚波先生、费亚楠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中卞亚波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提

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无异议审核通过。

（二）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1、电话：0510-66866165

2、传真：0510-66866165

3、电子邮箱：jstongyong@ty-tyre.com

4、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邓雅俐女士、许春亮先生、张磊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独立监事张西龙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监事。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顾友章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 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3、公司副总经理陶国忠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程金元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1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红豆集团东

方制衣公司企管科副科长，无锡红豆轻合金车轮有限公司经理，红豆集团东方制衣公司销售经理、夹克

衫厂厂长，公司橡胶内销事业部部长、斜交胎厂厂长、全钢营销总监、营销部部长、全钢营销副总经理、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无锡千里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无锡通运轮胎销售有限公司总

经理、执行董事，通用橡胶（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千里马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通用轮

胎科技（柬埔寨）有限公司董事，无锡千里马轮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2、顾亚红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7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红豆集团

漂染二车间主任，红豆集团进出口总公司主办会计，红豆集团无锡华夏实业有限公司主办会计，公司主

办会计、财务部长、外贸事业部部长、董事，公司副总经理、联席总经理、全钢胎内销事业部长；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无锡千里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董事，通用橡胶（安徽）有限公司

董事，通用轮胎科技（柬埔寨）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3、张高荣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4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红豆集

团东方制衣公司主办会计，红豆集团无锡太湖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通用股份财务总监；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通用橡胶（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通用轮胎科技（柬埔寨）有限公司董事。

4、冯蜢蛟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5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历任红豆集团无锡

东方童装有限公司经理，红豆集团东方制衣公司经理室经理，公司品牌部总监、外贸事业部总经理、全钢

第四事业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外贸事业部部长，通用轮胎科技（柬埔寨）有限公司董事。

5、陈志军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9月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江苏红豆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赤兔马摩托车厂销售科长，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赤兔马事业部部

长、华北销售事业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通用橡胶（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

6、包栋校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1月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红豆集团

太湖制衣公司内衣厂科长、副厂长，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通运事业部部长、西南销售事

业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7、刘建龙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9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红豆集团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科科长，办公室经理、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战略发展部部长，

无锡红豆置业镇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南京红豆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红豆集团童装有限

公司总经理，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骐马事业部部长、半钢胎销售事业部部长、华中销售事业部部

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8、蒋洁华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9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公司橡胶

内销事业部主办会计，全钢事业部销售主办会计，赤兔马事业部主办会计，财务运营中心主任、财务部部

长。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9、卞亚波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工

艺员、实验室主任、检测中心主任，质量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战略管理部部长，通用橡胶

（安徽）有限公司董事，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10、费亚楠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3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本公司办公室专员、证券事务专员。现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